企业秘书(联系人)登记表

	企业名称
	

	企业住所
	

	秘书姓名
	
	身份证件及号码
	

	秘书居住地
	
	邮政编码
	

	固定电话
	
	移动电话
	

	电子邮件
	
	传真电话
	

	秘书(联系人)身份证件复印件粘贴处
	本人指定本表所填写人员担任本企业的秘书(联系人)。

本人对所填写内容予以确认。

    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、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、投资人、代表机构的首席代表）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 日


4．企业秘书(联系人)一经确认应当保持相对稳定。发生变化的，可以在企业年度检验时向

所在地工商所提交。特殊情况有变化的，应当在决定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地工商所提

	交《企业秘书(联系人)登记表》。


